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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科学技术局
巫 溪 县 财 政 局

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
巫溪科技局发〔2024〕1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

的重要论述，加快建设渝东北三峡库区创新成果应用示范集聚区，

优化配置创新资源，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，推动发展新质生产

力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巫溪县支

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23〕

10 号）、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巫溪县支持科技型中

小企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23〕12

号）精神，现将细化措施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支持企业开展研发活动

设立 20 万元企业研发活动辅导经费，用于辅导企业积极开

展研发活动及研发经费归集填报并按年度对优秀企业给予适当

奖励。

二、进一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

设立 20 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奖补资金，对拟申报高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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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企业且成功申报发明专利的企业，经企业申请后给予适当补贴。

三、进一步鼓励科技成果转化

（一）鼓励开展技术交易

设立 20 万元技术合同登记奖补资金，根据年度成功登记的

技术合同总额，每年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，给予技术服务企业适

当奖励。（一等奖 3 名、二等奖 8 名、三等奖 12 名，分别给予 2

万元、1 万元、0.5 万元奖励）

（二）支持科技成果登记

设立 5 万元科技成果登记奖补资金，对在国家科技成果登记

系统成功登记的科技成果，每件成果给予 1000 元奖励（奖完为

止）。

以上奖补政策为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巫溪县支

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23〕

10 号）、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巫溪县支持科技型中

小企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23〕12

号）的进一步细化措施，由县科技局、县财政局具体负责解释。

县科技局牵头组织企业申请兑现相关政策，企业奖励资金原则上

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性支出。资金实行年度总额控制，据实拨付。

凡发生环保、安全、质量等严重事故以及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，

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当年奖励资格。申报单位应对所提供资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对弄虚作假骗取奖补资金经查

证属实的，追回已拨付的奖补资金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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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及责任人的责任。

巫溪县科学技术局 巫溪县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